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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扬攻坚指办〔2024〕41号

 

关于印发 2024 年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
专项考核的通知

各镇（街、区）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深

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，推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

展走到前列。根据年度考核要求，经研究制定了《2024 年镇

（街、区）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专项考核任务清单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详细见附表：《2024 年镇（街、区）污染防治攻坚生态

环境专项考核任务清单》

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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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镇（街、区）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专项考核任务清单
类别 序号 考核任务 分值 考核办法 考核分

攻坚战落
实情况

1
污染防治综合监

管平台运行 0.1
稳定有序运行平台。对所有环境问题线索做到应进必进，并及时回复到位，
不得出现预警线索得基本分。未及时完成按未完成数进行考核。

2
宣传曝光整改情

况 0.2

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被省级媒体曝光的，因环境质量问题被实施区域限批的，
每项减 0.1 分。对省级及以上部门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、未及时
形成工作闭环的，曝光后长期不解决或不作为的，每项扣 0.1 分，扣完为
止。

3
各级各类环境突
出问题交办件整

改销号
0.2

认真完成第二轮中央、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年度整改任务和省、市长江经
济带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披露问题年度整改任务，得 0.2 分。未及时整改
到位、未办结组织销号并出现反弹、反复交办，每件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大气环境
质量 1

重点大气项目完
成情况 1

持续改善辖区空气环境质量，完成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的 PM2.5 年均浓
度、优良天数比率等。全面提升扬尘防治水平，每季度动态报送收储地块
数量，对收储地块必须采用土工布覆盖或种植草皮；配备洒水车对辖区集
镇内主要道路和园区道路进行常态化洒水控尘抑尘。完成清洁原料替代、
VOCs 综合治理、生物质锅炉炉窑“回头看”、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等年度
大气污染防治项目。做好省控站点和乡镇站点周边五公里范围内大气污染
源的网格化每日巡查工作，形成巡查台账。完成辖区内涉气企业用电监控
安装工作并与扬中市大气监管平台联网。完成辖区内 VOCs 重点高值区域
空气微站建设工作得基本分。未及时完成按完成数进行考核。

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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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环境质
量

1
地表水达到或好
于Ⅲ类水体比例 0.2

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，完成年度上级下达的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
例目标。加强断面水质巡查，积极响应和配合部门做好水质保障工作，发
现问题及时落实整改。

2
重点水治理项目

完成情况 0.8
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年度目标任务以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得 0.4 分；完
成年度河道疏浚，生态河道、幸福河湖建设任务得 0.2 分；完成长江入河
排污口整治验收工作得 0.2 分。未及时完成按完成数进行考核。

土壤环境
质量 1

土壤环境安全监
管 0.5

做好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及关闭、搬迁企业地块管控工作得 0.3 分，未
及时完成按完成数进行考核。完成“无废城市”创建任务的，得 0.2 分，未及
时完成“无废细胞”试点单位的，按完成数进行考核。

其他生态
环境项目 1

其他环境工作重
点任务完成情况 1

全年环境问题信访件在 2023 年基础上下降 15%得 0.2 分；各完成 3 个及以
上减排项目入库，入库率≥20%得 0.1 分；各完成 1 家及以上绿色发展领军
企业申报得 0.1 分；完成重点监管单位、排污许可证单位、大气应急管控
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安装联网任务得 0.1 分；完成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”
磋商、索赔修复等工作得 0.1 分；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评估、验收工作
得 0.1 分；完成园区规划环评报批工作、限值限量管理等相关工作得 0.1 分；
开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、秸秆禁烧等工作得 0.1
分；有序推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得 0.1 分。未及时完成，按完成情况
数进行考核。

总计 4


